
南山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
区科技创新局分项资金促进集成电路产业
高质量发展支持计划操作规程
（征求意见稿）
政策内容
（一）核心设备购买支持。
对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购买核心设备（实际交易价格20万元以上），按照购置额最高20%给予补贴，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补贴100万元。

（二）  EDA/IP购买支持。
　　支持集成电路企业购买IP（来源于IP提供商、EDA供应商或者代工厂IP模块）、EDA工具开展芯片研发，对上一年度购买IP、EDA设计工具的企业，按照支付费用最高60%给予补贴，每家企业每年分别给予购买IP、EDA设计工具补贴最高200万元。

　　（三） 流片服务支持。
对集成电路企业首次工程流片进行支持，按照上一年度首次工程流片费用（含掩模版制作、流片等）最高10%给予补贴，大于28nm（含）的工艺节点，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补贴150万元， 7nm（不含）到28nm（不含）节点，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补贴300万元，小于7nm（含）节点，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补贴500万元；对使用多项目晶圆（MPW）流片进行研发的企业，按照上一年度MPW流片费用最高10%给予补贴，大于28nm（含）的工艺节点，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补贴100万元，7nm（不含）到28nm（不含）节点，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补贴200万元，小于7nm（含）以下节点，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补贴300万元。

（四）工程样片测试验证支持。
对开展工程样片的功能、性能、可靠性、兼容性、失效分析等方面的测试验证及相关认证的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按照实际发生费用最高30%给予资助，每家企业每年最高资助100万元。

二、资助标准
资助标准以政策内容为准，本资助计划资助金额受区科技资金年度总额控制。

资助金额以申报主体购买核心设备，购买IP、EDA工具，流片，开展工程样片测试验证及相关认证等研发活动上一年度产生的费用为测算依据。

申报主体购买核心设备，购买IP、EDA工具，流片，开展工程样片测试验证及相关认证等研发活动产生的费用以外汇方式结算的，汇率换算以实际发生交易日中国人民银行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为准。
三、设定依据
（一）《南山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二）《南山区促进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扶持措施》
四、申报对象和条件
（一）基本条件
1.申报主体为在南山区依法经营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申报主体有不少于20位本科及以上学历或10位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团队，且以上成员需由申报主体在南山区连续缴纳截至申报月满六个月的社保。
3.申报主体购买核心设备，购买IP、EDA工具，流片，开展工程样片测试验证及相关认证等研发活动需在上一年度发生支付行为。
（二）专项条件
1.核心设备购买支持
申报主体上一年度购买硬件仿真器、集成电路自动测试机（ATE）、协议分析仪、逻辑分析仪或网络分析仪五类核心设备并用于芯片研发，且实际交易价格20万元以上。
  2.EDA/IP购买支持
（1）申报主体购买IP、EDA工具开展芯片研发，且IP来源于IP提供商或者代工厂IP模块、EDA工具来源于EDA供应商；
（2）申报主体应为EDA/IP授权协议中的知识产权最终被授予方，且不再转售予第三方；
（3）采购方与被采购方已签订转让或授权合同并产生支付行为。
3.流片服务支持
（1）申报主体上一年度进行首次工程流片或使用多项目晶圆（MPW）流片进行研发；

（2）对首次工程流片，1家企业仅支持1个项目；申报主体选择首次工程流片和多项目晶圆（MPW）流片其中一项进行申报。

 4.工程样片测试验证支持
申报主体上一年度就工程样片的功能、性能、可靠性、兼容性、失效分析等方面进行测试验证及相关认证，并实际发生了相关费用。
五、资助方式
本资助计划属核准类，实行单位申报、材料审核、社会公示、政府决策的原则，采取无偿资助方式，受资助项目无需验收。
六、办理流程
（一）申报主体登陆“i南山企业服务综合平台”网上提交项目申报材料；
（二）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受理申请，对申报材料进行形式性审核，区科技创新局复审项目申报材料； 
（三）区科技创新局拟定资助计划；
（四）区统计局对申报主体在地统计开展情况进行核查，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组织对申报主体的在地经营情况和不良信用记录等情况进行核查；
（五）区企业发展服务中心将拟资助项目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日，对公示期满，无有效投诉的项目资助计划，区科技创新局再提交专责小组会议进行审议；
（六）经审议后，区科技创新局直接行文下达资金计划；
（七）区财政部门及时安排资金，区科技创新局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七、所需材料
（一）基本材料
1.登录南山区产业发展综合服务平台在线填写《南山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区科技创新局分项资金促进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持计划项目申请书》；
2.《南山区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区科技创新局分项资金促进集成电路产业高质量发展支持计划项目申请书》填表声明与保证（法定代表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并填写日期后，原件彩色扫描成PDF文件上传）；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原件彩色扫描成PDF文件上传）；
4.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成PDF文件上传]；
5.由税务部门开具的单位上年度纳税证明（上传税务系统下载带有税务机关红色印章的电子版)；
6.上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注册未满一年的可提供验资报告）[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成PDF文件上传]；
7.20份本科及以上学历或10份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证明，和以上工作人员由申报主体在南山区连续缴纳截至申报月满六个月的社保缴纳证明。
8.审核部门认为需要提供的其它材料（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成PDF文件上传）。
（二）专项材料
1.核心设备购买支持
实际购买硬件仿真器、集成电路自动测试机（ATE）、协议分析仪、逻辑分析仪或网络分析仪五类核心设备的合同、上一年度支付凭证及发票（境外的提供海关报关单）等证明材料[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成PDF文件上传]; 
  2.EDA/IP购买支持
实际购买IP/EDA工具的合同、上一年度支付凭证及发票（境外的提供相应的完税证明复印件）等证明材料[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成PDF文件上传]；
3.流片服务支持
申报主体为流片产品的知识产权所有方的承诺书[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成PDF文件上传]；
（1）申请首次工程流片资助的另需提供：企业该款芯片产品首次流片费用的合同、上一年度支付凭证及发票（境外加工的提供海关报关单或委外加工证明）等证明材料，产品版图缩略图A4版彩色、及首次工程流片承诺书[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成PDF文件上传]；  
（2）申请MPW流片资助的另需提供：企业参加MPW项目直接费用的合同、上一年度支付凭证及发票（境外加工的提供海关报关单或委外加工证明）等证明材料[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成PDF文件上传]；
4.工程样片测试验证支持
实际工程样片测试验证的合同、上一年度支付凭证及发票（境外的提供海关报关单）等证明材料[原件（或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彩色扫描成PDF文件上传]。
八、名词解释
集成电路企业/集成电路设计企业：指具有与集成电路设计相适应的软硬件设施开发环境（如EDA工具、服务器或工作站等），且发生流片、工程样片测试验证等芯片设计研发行为的相关企业。
MPW流片：指将多个具有相同工艺的集成电路设计放在同一晶圆上流片，按面积分担流片费用，以降低开发成本和新产品开发风险。

工程样片：指经过掩膜板流片，达到设计要求后，可以提供给集成电路系统整机厂商进行芯片性能测试及示范应用的芯片产品。

首次流片：指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对其研发的新型号芯片与芯片制造企业或代流片企业开展产品量产前流片，并就对应型号芯片首次签订流片合同。
九、申报时间和办理要求
每年安排1-2次集中受理单位申请，具体受理时间以发布的申报通知为准。
申报主体需按照区科技创新局相关通知要求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十、附则
本计划责任部门为南山区科技创新局，本操作规程由其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